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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例外状态:
阿甘本论范例逻辑及生命形式

孙 飞

  摘要:当下学界对于阿甘本的批判,大多认为他通过某种本体论叙事将未来政治的所有可能性都封闭于主权

与例外的辩证空间内。虽然主权与赤裸生命之间的禁止关系在本质上属于形而上学范畴,但这还不足以说明阿甘

本描绘了一幅消极的未来图景。这具体表现在阿甘本对于例外状态的解构过程中。例外状态从一开始就被阿甘

本视为主权者的拟制,而在其成为常态之后,它就演变为一种秩序与失序并存的无法状态。正是在这一空间内,阿
甘本标示出了某种法律与生命无可区分的生命形式。同时,他也设想了一种处于例外之对称面的范例逻辑,并在

此基础上建构了全新的生命伦理与共同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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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甘本的《神圣人》系列著作为现代西方政治描述了一幅灰暗图景:主权者通过决断出例外状态(state
ofexception),在法律的内部与外部建立起了原初的联结,继而将处于政治秩序边缘的赤裸生命(barelife)
重合于例外的决断空间中。因此,例外状态建构了主权者悬置法律并且掌控赤裸生命的权力,而当例外成为

常规操作时,它就不可挽回地变成了一架不断制造赤裸生命的机器。《神圣人》系列自其出版后就一直争议

不断,尤其是阿甘本在新冠疫情期间发表了一系列充满争议的社论之后,他在欧洲知识分子心中的形象似乎

已经定型。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末日预言家,悲观且偏执地沉浸于自己所创造的一套概念分析工具里。
如果不进行深层的文本分析,那么外界对于阿甘本的解读就很容易汇聚于这样一个判断,也就是他通过本体

论叙事将政治的所有可能性都封闭于主权与例外的辩证法之内。
事实上,欧陆诸哲人关于阿甘本的讨论也确实围绕着这么一点。齐泽克在总结当代左翼应对全球资本

主义的策略时,就已经将阿甘本的形象刻画为消极等待弥赛亚救赎的先知。在他看来,阿甘本的思想终局便

是期待一场“神圣暴力”的爆发,而这只是海德格尔“仍有一个上帝能拯救我们”的革命性版本①。与之相应,
在一本题为《阿甘本:主权与生命》的文集里,拉克劳就曾批评阿甘本“没有解构政治制度的逻辑,而是通过某

种本体论的统合,预先关闭了可以进行斗争和抵抗的领域”②。同样,在这本文集中,奈格里也指出阿甘本的

政治学说毫无生产力,因为他扭曲了生命政治学原本所具有的现实维度,反而将之“变成了形而上学的永久

配置”③。在涉及到重构政治主体性的当代逻辑时,朗西埃则指明阿甘本通过主权者/赤裸生命的结构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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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的政治分析模式其实是一个“本体论陷阱”①。朗西埃认为真正的政治以及政治主体的出现只能源于“主
权者-赤裸生命”悖论逻辑的失效,可是这一结构被阿甘本的本体论叙事保卫得太过坚固了。

在本文中,笔者将对以上的看法提出反对意见。阿甘本的著作中不仅存在着超越例外状态和主权悖论

的可能性,同时也筹划了一种新型的伦理学及共同体理论。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逐步展开论述。
首先,对于阿甘本而言,神圣生命得以救赎的唯一方式就是切断暴力和法律之间的联系。例外状态是这

样一种拟制,它由主权者通过至高的暴力而被虚构出来,从而接合了处于悬置状态中的法秩序。而在其成为

常规之后,例外与法秩序之间的关联已经被过度稀释,由此它实际上就演变为一种溢出“主权者-法秩序”之
外的无法状态,并且其中“作用着一个不具备任何法律形式的暴力”②。这是阿甘本摆脱主权难题的核心步

骤。
其次,阿甘本解构了例外状态之后,他提及了一种能够将规则与生命相互重合的新型人类形象,这也就

是他所重构的一种属于“生命形式”(forma-di-vita)的伦理。这种全新的生命伦理建立在例外与范例(para-
digm)所共同构造的系统内。如果说例外理论确立了主权者与赤裸生命的辩证关系,那么,阿甘本关于范例

的思考则涉及建基于共同体规则的生命形式③。因此,他对于例外理论的解构实际上是为了解放范例的逻

辑。范例引发的是“独一性向着独一性回归的运动,并且能够把每个独一的情形变成一个绝不可能先天得以

表达的一般规则之典范”④。在这层意义上,有关生命形式的讨论,完全可以被认为是在伦理学的基础上对

于“范例”这一概念的考察。
最后,阿甘本也以寓言的方式将修道院的历史解读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真理,即规则与生命的自我揭示存

在着一致性。这种历史考察指向了某种未来的伦理,或许正如阿甘本所说,“人类经验以某种新的一致性开

始慢慢地为自己扫清一条道路”⑤。伦理不是我们应其所是地那样去存在的样态,而是我们使得自己的生命

得以生成的方式⑥。阿甘本寓言化了方济各会以基督生命为原型的行为模式,将道成肉身的时刻解释为生

命通过灵性的方式向着存在根基演化而揭示自身。当他用“生命形式”作为专有名词来命名此原则时,他就

回到了早期作品《来临中的共同体》中的主题:通过重新考察中世纪哲学关于独一性原则的表述,进而再次发

掘出个体生命与共同体之间的原初联系。
一 例外理论的深层逻辑

在《政治的神学》第二版序言中,施米特就曾提醒读者,他其实区分了三种类型的法学思想,即规范论、决
断论和制度论⑦,并且声称后者才是他更为深刻且富有意义的成果。如果说,决断论“贯彻借助切身的决断,
审时度势地制定优良法律,那么,制度论法学思想则是在超越个人领域的制度和形态中展开”⑧。在施米特

思想中存在着两种张力需求:一方面,他需要保证主权者之于整个规范体系的超越性,因为只有赋予主权者

以至高的地位,决断才能够被纳入主权概念之中,才具备“脱离具体内容的独立意义”⑨;另一方面,施米特转

而致力于维护现有的法律体系,虽说例外打破了理性主义的世界秩序图景,然而它却奠定了国家及主权的实

存,国家成为了主权者的自我设计。也正是这样的一股张力,使得施米特迫切地融合决断论与制度论,继而

形成了某种建立在政治现实之上的关于主权意志的表达。因此,在施米特那里,存在着“从规范主义经由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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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主义到制度化法律思维”①的嬗变。由于事实和法律条文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鸿沟,并且政治行为的真

实性是一个不受任何规范基础约束的决断,这使得规范体系在现实施行层面面临着关键压力。当规范没有

提供决断的来源时,决断作为一种纯粹行动,就是政治真正的创造时刻。它暗示了在规范与决断中存在着一

种特殊的秩序结构。在这结构之内,良序运行的政治源于决断本身,而不是从一般规范中推导出的特殊规

范。
基于规范论和决断论的这一分歧,施米特将决断行为诉诸主权者本身所具有的能力。主权者的决断能

力指向了例外状态之中的现实情境,它在事实上暂时悬置了规范,从而保证了既有的法律秩序能得以持续。
如此就可以从一种制度论的角度来理解主权决断的问题。我们从两方面来说明这一点。首先,施米特区分

规范论和决断论,目的不是为了强调决断缺乏规范基础,而是侧重于将决断问题归之于主权者本身,继而通

过主权的永久性来论证决断可以作为规范的基础。其次,主权者开启决断的能力并非先天就具有,毋宁说它

是由法律所建构出的权力。由于例外状态可以解释决断之于规范的溢出部分,同时又可以保证被悬置的规

范能够继续有效地运行于国家秩序内,因此,施米特最终在既定法秩序内收缩了主权决断的辖域,而这正是

为了确保决断行为在整个法秩序内的正当性和有效性。
要达到这样的理论目的,施米特还需要论证例外状态与既有法秩序存在着原生关系。阿甘本认为施米

特理论的特殊贡献就在于“使得例外状态与法秩序之间的接合存在可能”②。在他看来,施米特的两个文本,
即《论专政》和《政治的神学》尝试解决的正是这一问题。正是由于社会的运行并不完全按照法律条文那样来

运行,所以规范在其实际应用(application)中往往不能相互决断,这就需要一个能够在特定时刻进行决断的

主权者。在针对具体情况来设置法律的应用时,主权者实际上在规范的内容之外开启了例外状态。因此,施
米特认为法律秩序必须建立在主权者的决断之上,并且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具有自明性的法律秩序包含着两

种因素,即规范与决断③。如果仅仅考虑霍布斯的方案,那么主权者无论如何也无法从规范中无矛盾地推导

出来。因而,施米特选择了另一种路径,也就是直接从规范及其应用的对立出发,然后确立决定例外状态的

主权者。根据施米特的例外理论,实际上,规范的每一次应用都可以被视为决断。这是由于规范的应用并不

来自于规范本身,并且“从根本的规范内容来看,一个决断所具有的具体的建构性因素也是一种新的外来的

东西”④。决断没有任何来源,它发生在规范之外。所以,就例外状态如何接合法秩序这个问题而言,施米特

给出的思路就是将规范与决断设置为两种对抗性的因素,二者共同参与了法秩序的合理运行,而联结它们的

正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主权者。
在进一步讨论例外与法秩序以何种方式相互接合的时候,阿甘本看到了“例外状态代表着对一个既非内

亦非外的空间的吸纳与捕获”⑤。这样的例外空间与主权者在体制内所处的位置密切相关:一方面,他必须

在法律规范之外悬置现行秩序以便推行新法;另一方面,他通过开启例外状态来接合既有的法秩序,从而解

释主权决断的合法性。而这便是主权者在例外状态中的拓扑结构:

  主权者站在正常有效的法秩序之外,却仍然属于它,因为正是主权者负责决断是否宪法可以被整个

悬置。在外却仍内属:这就是例外状态的拓扑结构。而决断例外状态的主权者,也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在

逻辑上乃是由例外所定义,他才通过同样的矛盾修辞法被定义:出神-内属(ecstasy-belonging)。⑥

正是在这模糊的例外拓扑空间中,阿甘本导出了他对施米特的批判。例外状态之所以被设定,就是因为

它保证了主权者在越出既有法秩序的时候创造了一个可以使得新法得以适用的情境。例外理论其实只是主

权者在既定法秩序内确立合法性的辅助要件,它在合法的边缘勾连起了旧秩序与新秩序的联系。但也因此,
施米特不得不去承认,例外状态的引入,实际上意味着在原有法秩序内出现了一个无法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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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者的决断虽然超脱于规范之外,本质上却为规范提供了可以被实行的情境。在此,阿甘本就将施米

特例外理论的推演方式理解为“在法的体制内建立以一系列的间断与区分”①,而这显然来自于规范与其具

体适用之间的对立。施米特吸引阿甘本的地方就在于,例外状态的设立在现实层面上创造了一个使得规范

能够产生效用的区间,但是其自身无需法律的保障。因此,例外状态就处于法律与其具体施用的中间地带,
并且法秩序的运行无法摆脱这样的拓扑结构。施米特在论证主权决断与法律形式的关系时,就已经认识到

“纯粹的法律观念自身永远无法变成现实”②。法律规范转化为现实层面的适用,并不能仅仅依赖于普遍的

法律准则,因为在每一次类似的转换中,都存在着某种“介入权威”。从根本上来说,需要设定一种全然外在

的建构性力量,才能够在社会范围内适用某个规范③。只有通过主权者设立的例外状态,规范与现实的焊接

任务才能够得到完成。而如果这样理解,例外就始终是一个超出于主权与法秩序的虚拟空间,它的任务就在

于缝合二者之间的断裂。
所以,例外状态就无法被施米特在现行的制度下归为法秩序的一部分,毋宁说,它只是主权者用以解释

自身决断之合法性的政治拟制。真实的例外状态是一个无法地带,尽管对于法秩序来说,它的设立极其必

要,因为这决定着主权理论能否成功地奠基于体制内。在揭示了施米特的例外理论只是主权者的拟制之后,
阿甘本便试图采用本雅明的论断,进而推进他的解构计划。本雅明看到,除了施米特拟制的例外状态,似乎

还存在着一种真实的例外,这体现在《历史哲学论纲》中的第八个论题中:

  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所谓“紧急状态”并非什么例外,而是一种常规。我们必须具有一个同这一观察

相一致的历史概念。这样我们就会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任务是带来一种真正的例外状态,从而改善我

们在反法西斯斗争中的地位。④

如果说例外只有通过主权者的拟制才能够确保无法状态与法秩序之间的接合,那么当其成为常规之后,
在政治社会中就形成了一个“无法与法之间绝对无可确定的地带”⑤。在施米特的设想中,法秩序的有效运

作且主权决断的合法性地位最终必须依赖于例外状态的设立,因为只有在例外的空间内才可以暂时悬置规

范的效力,继而使得规范继续得以适用。但是,政治社会不会允许例外的拟制一直发生。或者反过来说,如
果例外作为拟制成为常态,就意味着法秩序本身就是一种拟制,主权决断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无从论证。在

此,就如同历史所见证的那样,第三帝国在不断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最终选择了拒绝颁布新宪法。施米

特的理论蓝图在现实中便不得不被搁置。
与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施米特保留了立法权力与其订制的权力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确定主权者决

断空间的关键。他的工作重心是将主权决断置于既定秩序的政治框架中,例外理论在此规划中只是充当辅

助角色⑥。阿甘本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他依循施米特的思路构造了一个例外拓扑结构,即主权者通过决断出

例外状态,从而将某种外在于法秩序的介入权威内刻到既定法秩序的框架之中。并且,他也标识出了施米特

例外理论走向解体的必然性。毕竟无论如何,例外理论只能作为主权者的拟制才能够诞生出来,在这层意义

上,施米特的尝试无异于将无法(anomia)铭刻于法秩序本身。然而,当例外进一步转变为常规状态时,秩序

与失序、例外与法律之间原有的微妙关系就走向崩坏。可以这样说,阿甘本解构施米特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

21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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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第45页。
对此,阿甘本习惯性地利用了语言学知识进行了论证。在他看来,由规范至其具体的适用类似于从语言(langue)到言语(parole)、符号到语

义的过渡。阿甘本在此借助了维特根斯坦以及本维尼斯特的研究。一方面,语言不可能面对它与世界的关系,因为世界乃是由名称所限定;
另一方面,从符号层次无法直接过渡到语义层次,这期间需要一个实践行为,本维尼斯特将之定义为“表述作用”。具体可参考:Giorgio
Agamben WhatIsPhilosophy trans LorenzoChiesa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Press 2018  14 
WalterBenjamin Illuminations EssaysandReflections trans HarryZohn NewYork SchockenBooks 1969  257 
GiorgioAgamben StateofException 57 
阿甘本对于施米特的解读,有意淡化了主权者与宪政体制的关系,更多在强调例外状态如何与法秩序相互接合。在本节中,笔者较少分析阿

甘本对于施米特的误读之处,较多分析他解构例外理论的方式。就阿甘本与施米特的细节性差异而言,具体可参考:JefHuysmans The
JargonofException———OnSchmitt AgambenandtheAbsenceofPoliticalsociety  InternationalPoliticalSociology no 2 2008  165-
183 



展示例外状态的最终形态,也就是一种无法状态的诞生。在此空间内,规则与生命相互重合,并且因之形成

了一种全新的生命形式,以及例外结构的对称面———范例(paradigm)。
二 例外与主权结构的对称面:范例与生命形式

阿甘本的解构策略并不在于从封闭的形而上学文本中打开差异的空间,而是透过耐心的解读来穿越概

念与概念之间虚构的缝合,从而松脱那些被人为地联结起来的固定范式。可以这样说,阿甘本在《神圣人》系
列中的工作即是如此,他既命名了主权与赤裸生命的本体论结构,又打开了一种超越此结构的条件,在那里,
二者所依据的禁止关系将不复存在,新的生命将会出现。对于他而言,例外状态属于政治社会中的张力场

域,在其中“有两股相反的力量运作着,一股致力于建制与订立,另一股则负责解除与废止”①。而只有解构

了例外理论的深层逻辑之后,才有走出主权悖论的可能性。阿甘本也意识到,我们不能只去承认例外逻辑极

端且不可战胜的模式,这样一种妥协无异于重复主权悖论的本体论结构。对此,他的策略可以分为两步。首

先,必须在存在论的层面设想出一种与规则本身无可区分的生命形式;其次,有必要确定一种处于例外之对

称面的范例逻辑(logicofparadigm)。笔者在此节将分步论述这两个策略,并且刻画二者之间的内在关联。
“生命形式”这个概念在阿甘本早期的政治学笔记中,只是作为主权及例外理论的副产品出现。严格地

按照定义来讲,它描绘的就是“一种无法与其形式相互分离的生命”②。其实,阿甘本在写作《神圣人》系列之

前,就已经提出了相应的思考,尽管他并未将生命形式严丝合缝地接入到后来的例外理论中。至少在写作

《无目的的手段》的时候,情形是这样,此时,思想而非实践建构了形式与生命之间的联结:

  思想就是生命形式,它是不可能与其形式相分离的生命。生命在理论中、同样程度地也在身体过程

和习惯方式的物质性中呈现的密不可分性在哪里,哪里就有思想。正是这种思想、这种生命形式弃置了

赤裸生命。③

不过,“生命形式”这一概念的确立,还是为阿甘本后来批判例外理论提供了一道基准线。因为从生命形

式中不可能再离析出类似于赤裸生命的东西,它只是标识着一种与特定生活方式相互谐调的简单事实。直

到阿甘本对例外理论进行系统解构之后,才渐渐将事实性(facticity)生命的根本体验结合到有关政治社会的

讨论中。当然,这首先得考虑到例外状态成为常态之后的境况,即法律变成了纯粹具有效力但无意义的形

式④。阿甘本对于生命形式的沉思,所要追寻的正是与此时的法律相互应和的生命形式:

  法律将自身适用于混沌与生命,然而条件是,法律唯有使自身在例外状态中成为生命与活泼生动的

混沌。而或许尝试进一步理解这个构成性虚拟的时刻已经到来:它在将规范与失范、法律与例外状态绑

定在一起的同时,也一并确保了法与生命之间的联系。⑤

法律在例外状态中的彻底实现,在另一层意义上也标示着其自身与生命变得无法区分,生命也因此持存

于具有效力但无意义的形式之中。阿甘本如此来理解例外状态中生命与法律的关系,实际是将施米特的例

外理论推向了另一极。因为施米特之所以利用例外状态来填补主权决断的空间,就是为了维持主权悖论,即
主权者虽然处于既定宪制秩序中,但仍然可以在法秩序之外悬置法律体系。阿甘本却表明,正如例外常态化

后,主权者可以成为“活着的法”,而赤裸生命同样与法律相融合,只不过情形恰好相反,前者书写了法律,后
者则被法律书写。主权悖论在此就失去了效用,因为与至高权力相关联的赤裸生命已经转变成了一种无法

被权力捕捉的存有(existence)。因此,真实的例外状态完成了一次程序上的倒置:生命被完全转化为法律之

形式⑥。与这种倒置相匹配的是阿甘本关于范例的思考。在《神圣人》系列的第一部中,他将范例确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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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的对称结构,并且认为二者共同建构了一种辩证系统:

  范例被排除在集合外,因为它属于该集合,但是例外被包括在正常情况下,正是因为它不属于正常

集合。就像属于一个类别只能通过范例来显示一样———也即在类本身之外———所以不属于某个类别只

有在该类别的中心处通过一个例外才能够显示出来。在所有情况下(正如古代语法学家中异常推理者

者和类比推理者之间的争论所表明的那样),例外和范例在终极意义上是相互关联的概念,每次要界定

个体的归属感和共同感时,它们就会发挥作用。①

如果说例外确立了特殊情况与正常情况的拓扑关系,也就是个别物恰恰由于其特殊而以“例外”的标签

被归入普遍序列之中,那么范例则建构了与普遍性的另一种联系,它通过展示自身的使用而建构了整体结构

的可理解性,比如一个词可以代表整个词类的用法。这样来看,范例的运作机制就类似于歌德对“本原现象”
(Urphänomen)的描述。歌德在1787年访问巴勒莫时,第一次觉察到了与特殊现象相关联的整体理论。他

于《意大利游记》中写下了自己的发现:“我正在建立重要的新联系,并发现大自然是如何以无与伦比的力量

从简单事物中发展出充满复杂性的整体。”②在其论文《作为对象和主体之中介的实验》里,歌德提出了一种

更为高级的经验模型,其中,“各个现象与其他无数现象发生关联,就像自由浮动的光点向各个方向发散光芒

一样”③。在歌德看来,似乎我们所观察到的单独现象就已经构成了本原,因此复杂的自然整体实则源于现

象的范例性展示。这样的新方法实际上属于现象学的观察或思维方式。它区别于纯粹的科学方法,既不符

合经验主义的基本事实,也不符合抽象的科学理论。相反,它只是将本原现象作为单独的范例与自然界的整

全关系实现于直观的统一中。而此种基于直观的统一性,并非理性综合的意识行为赋予给对象的概念性统

一,它在更深层面其实是内在于对象的本原统一性。或许就是在这一点上,阿甘本受到了歌德的启发。所

以,在论述“本原现象”时,他才会强调“本原现象作为一个范例处于超越普遍性与特殊性之对立的完美平衡

中”④。在此理论图景内,范例展示并确立了整体规则的结构性要素。
为了进一步论述范例理论与生命形式的关系,阿甘本为“范例”配备了专门的逻辑。众所周知,“范例”理

论最初由库恩提出,他打算通过此概念标示常规科学的建构以及科学革命的发生。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谈

一谈库恩的思路。首先,库恩用“学科基质”(disciplinarymatrix)来表达范例的第一层含义,它代表了一个

专门学科的工作者所共有的财产。这样的基质从“符号概括”、“形而上学模型”以及“价值理念”三个角度确

立了科学共同体的常规议题,库恩将之称为团体承诺的集合⑤。其次,范例是共有的典范,这被库恩视为是

最有新意也最不为人们理解的创见⑥。他试图表明在科学发展的历史中存在着某些单独的典范研究,比如

牛顿的《原理》,而这样的个例却可以充当整个科学的标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像阿甘本所看到的

那样,规则的统治就被范例的统治所取代,规律的普遍逻辑则被特例的独一性逻辑所取代⑦。当一个范例成

为共有的典范时,库恩强调的科学革命就顺其自然地发生了。
库恩的理论之所以吸引阿甘本,就在于他为“范例”这一概念确立了一种新的行为-认知模式。范例的

出现可以中止既有的规则,但并不是离开规则,而是为了向人们呈现出规则的标准。由此思路出发,阿甘本

就过渡到属于范例的知识学:
  当归纳是从特殊到普遍,而演绎是从普遍到特殊时,范例就由一个矛盾的第三类运动所定义,它是

从特殊到特殊。范例建构了某种特殊的认知形式,它不是通过同时清楚地表达普遍和特殊来继续,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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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停留在特殊的层面。①

阿甘本想要阐明的“第三类运动定义”,也即在归纳与演绎之外的范例逻辑,它必须在类比的意义上来理

解“特殊”与“普遍”、“范例”与“规则”的联系。在此,范例的类比逻辑(analogicallogic)是一种认知过程,在这

种过程中,个体的局部特征与概括性的整体意义辩证地联系在一起。阿甘本解释说,从其语境隔离出的特殊

情形,只是由于“它通过展示其自身的独一性,从而让新的整体变得可以理解,并且个体自身就建构了整体的

同质性”②。因此,范例总是从特定事物的正常使用出发,这样它既构成了使用的规则,也使它向外界阐释了

规则的一般性,从而永远不会把它的示范性与特殊性分开③。范例的生成逻辑不会简单地在特殊对象与普

遍规则之间出现,只有在独一性及其展示中,它才能够解释规则并将自身确立为规则。通过这样一种建立在

普遍与特殊概念上的范例知识学,阿甘本其实旨在强调范例与规则之间的辩证法。如果按照范例的逻辑,实
际上我们便不得不放弃建构在“普遍/特殊”之匹配关系上的逻辑推断模型。因为规则并不是作为普遍性,先
天地存在于范例出现之前,它恰恰是通过范例展示在特殊情境中才得以建立。

然而,范例与生命形式这一概念有何内在的联系呢? 对此,阿甘本认为只有遵循范例的逻辑,生命才能

够在形式中实现自身的潜能(potentiality)。在《身体之用》中,阿甘本就提到,生命形式是一种潜能存在,不
仅仅是因为它可以实现或不实现,最重要的是因为它是自身的潜能,并与之重合④。而这样的潜能无非意指

着单个生命如何与生活形式完成须臾不可分离的结合。也就是说,生命必须使自身的行为成为共同生活中

的范例,并以此解释共同体中的规则。此等观念有点类似于当代哲学所讨论的构成性规则(constitutive
rule),似乎只有在经由个别事例的具体应用才能够形成规则的共同表征(commonrepresentation)。就是在

这层哲学意义上,阿甘本将关于范例的研究接入到古代修道院的修行方式。在他看来,修道院中“每个僧侣

的生命都是范例,并且倾向于把自身建构为生命形式”⑤。因为至少在圣本笃(SanBenedetto)之前,规则就

意味着共同体生活的形式。所以,规定僧侣的“形式”并非指戒律或规范,而是生命按照自身设定的存在方式

去实现生活的目的。
基本上可以判定,例外状态中的生命形式实际是修道院模式经历世俗化后的政治概念,因而它与后者分

享着同一种逻辑。在例外常态化中,生命形象与法律变得无法区分,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权者的对称面,就
是由于它作为范例,和主权者一道展现着法律的形式。如果说,赤裸生命在例外状态中因为排除而被主权逻

辑所包含,那么在范例的逻辑内,它恰恰由于展示了含括它的规则而被排除,并且也由此跳脱了主权与例外

的拓扑结构。
三 基于范例逻辑的未来共同体

在一本题为《无效的共同体》的小书中,让-吕克·南希将社会问题的根源归为人类联合的中断,故而似

乎对于思想而言,没有比去思考共同体的形式更为迫切的事情。在南希看来,人类是这样一具化身,它的总

和可以作为“关系与共同体之外的绝对存在”⑥。我们每个人都被展示给区别于我们自身之所是的他者,同
时,我们也从他者那里获得关于自身的限度。所以,从一种自身与他者之关系,也即从共在的角度来看,人与

人之间的社会联合实属必然。这让人们想起了海德格尔曾经论述过的此在(Dasein)与共在(Mitsein)之间

的历史命运:

  如果作为在世存在的命运,在本质上存在于与他人的共在之中,那么它的历史化就是一种共同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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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化,并决定着它作为命运的存在。这就是我们如何指定一个共同体、一个民族的历史化。①

事实也确乎如此,南希的任务就是在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基础上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共同体理论。于他而

言,海德格尔共在理论并没有在其规定性中被人们反思过。因此,他从两方面进一步扩展了海德格尔的观

点。首先,南希拒绝预设任何共同体之间的先验基础,他使用“独一性”(singularity)概念来解释此在与共在

的联系。在一个共同体之中,并不存在封闭的独一性,发生的只有独一性向着独一性的外展运动(motionof
exposition)②。独一性个体呈现于他者面前,并且它们都只在独一性之中沟通。其次,多元的独一性个体构

成了“共在”。这个前提建立在独一性能够进行共显(compearance)的基础上,这种绽出于自身的方式类似于

独一体之间的相互外展。独一性个体可以在自身内分享在自身之中的存在,这是个体建构自身的过程,同时

也是在共在关系的层面建构整体存在之意义的过程,南希将之表述为“存在于共通”(being-in-common)。从

这方面来看,“共”(mit)并没有修饰“存在”,它就是存在本身。

  一方面,存在着的事物之总体被当作绝对来看待,这个总体与其他事物相分离;另一方面,则是存

在,这些事物总体上以它的名义或由它而存在。这个断裂界定了绝对的一个关系,将一个对它的本己内

在于诸存在着的绝对总体。③

此处,南希对于存在与绝对关系之间的区别,即便不等同于海德格尔所区分的存在论差异,在结构上也

有所类似。而如果说存在本身就是处于关系中的共在,那么,共同体在结构上就等同于“存在”概念的必要设

定。这样,有关共同体的问题就被转化为了存在的共同体:它是关系的而不是实存的,是境域的而不是观念

的,是整体的而不是原子论的。不过,尽管这种基于存在论的共同体具备可认知的形式,却并不存在于我们

的世界之中。南希也认识到这一点,在相当严格的意义上,他对实存共同体(比如自然家庭、城邦或帝国)与
存在论共同体进行了区分。因为共同体之于他而言,早已奠定在西方一神论的失落(lost)基调之中。在神

性无限地退隐之后,共同体的神圣本质或者说“作为神圣本质的存在论共同体就是不可能本身”④。如果用

海德格尔的语调来讲,南希所设想的共同体只能够通过存在的分派才能够到达我们。当人类总是将自身暴

露给一切目的之限度,暴露给存在的贫乏时,我们永远不能在实存层面去确定一种与他者的共在关系。
首先,在共同体尚未来临的意义上,阿甘本承接了南希的问题,并且对之进行了隐秘的回应⑤。二者的

交集,其次体现在对于“独一性”概念的使用中,但是不同于南希最终在共在关系中来定位独一性,阿甘本为

我们带来了另一种思路。在他看来,我们无法通过单独个体所分有的持存特性来区别共同性和独一性⑥。
观念或者共同的自然性质与独一体所具备的性质并无本质差别。所以,从一种绝对的个体视角出发,共同形

式对于独一性而言既非特殊也非普遍,独一性个体展示的就是形式的实现,就是共在本身。阿甘本对此问题

借鉴了邓·司各脱的观点,后者“将独一性设想为对共同形式的补充”⑦。这种补充并不来自另外的形式,而
是来自形式本身的最终现实性(ultimarealitas)。因此,独一性就是形式完美的现实性本身,任何关于共同

观念的设定也必须在此基础上思考。在这里并不存在借由形式而实现的独一性,因为形式本身在独一性中

才能够实现。于是,阿甘本与南希对于独一性的理解差异就由此体现出来。尽管二者都是从独一性出发去

确定共同形式,但是南希将此术语引向了作为存在本身的共在关系,阿甘本则强调它的单独属性,即独一性

本身就是存在的形式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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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参考:约翰·马仁邦《中世纪哲学:历史与哲学导论》,吴天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版,第294-296页。



在此基础上,阿甘本将有关独一性的思考进一步地联系到前文分析的范例逻辑。范例与规则的辩证法

严格对应着独一性与共同形式的关系。范例之所以能够代表规则,就在于它既非殊相也非共相,它只是在对

于自身独一性的展示中达致了形式的现实化。当阿甘本基于独一性观念来构造共同体的关系时,其实是通

过形而上学将人之存在还原为作为质料的潜能与有待实现的形式,这二者又被其统一于“式样”(maneries)
中。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中世纪逻辑学,在那里“式样”代表着类和共相。阿甘本承接了这份释义,被其称之

为“式样”的东西,既不是种属也不是殊相,而是类似于一种范例性的个体或者一种包含诸多个体之独一性的

联合①。如果说,阿甘本的伦理思想致力于由存在论来确立生命秩序,那么范例逻辑则奠定了实践理性的方

法论。“式样”因此就是一个将多元的范例归进某种共同形式的装置,这是阿甘本接通存在论与生命伦理思

想的关键。阿甘本所理解的生命伦理,究其本质便是一种存在的式样,它作为“人的潜能或可能性而实存

着”②。所以,他更多是基于希腊文ethos的词源义来描绘伦理与生命的关系。在这样的存在论伦理学视域

里,伦理与人类生存的根基相关,并且原初地指代着处于一定时空关系中的生存位所。
对于阿甘本来说,从范例逻辑到生命伦理的确立,意味着仅仅基于个体的独一性来设想未来某种没有任

何归属条件的共同体,至少在哲学上是可能的。在《至高的贫困》一书中,阿甘本运用海德格尔的方式,在存

在与此在的关系中模拟了“生命”与“规则”之间的相关模式。除此之外,阿甘本也在圣方济各会的修行模式

中找到了与其理论契合的共同体形式③。根据他的考证,在最初的几个世纪内,修道院内的圣规(regula)不
仅仅意味着一般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同时也被设想为生命形式(formavitae),也就是一个有待追随的范

例④。僧侣们便是将此范例设定为所要去追寻的修行模式,并且倾向于将自身构建为福音书中叙述的耶稣

生命的后续。譬如,方济各会的僧侣就是完全按照形式来践行生活,并且也不将之视为修道院强加的规训。
因为处于范例逻辑中的个体能够走向其生命形式,恰恰是其潜能所在。正是在圣方济各会的修行团体中,阿
甘本看到了未来共同体的现实版本。这样的共同体生活仅仅作为实际效力而存在,并且完全取决于人的命

运或者神的意志。而其中的生命形式则是完全实存的伦理式样,因此,人的活动是真实有效的,却不会产生

任何属于共同体本质的东西。当僧侣将自身视为与他人相关的范例,并以此作为生命的伦理时,阿甘本看到

了方济各会发展其宗教运动的新意:

  圣方济各会的新东西就在于此,今天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在当下也无法去思考它。方济各会完全

在律法决断的范围之外试图去理解人类的生活与实践。如果我们将这种在法律和规范上无法达到的共

同生活称之为“生命形式”,那么,我们可以说“生命形式”(formavitae)这个短语最为准确地表达了圣方

济各会的目的。⑤

共同体中的生活代表着去创造一种绝对与总体习性(habit)难以分离的生命形式,在那里,我们无法将

伦理与生命分开。这样一种生命伦理的思路在范例逻辑下显得很容易理解。因为就独一性个体而言,潜能

的实现就已经等同于本质,等同于生命的规则。在个体的独一性生活与共同体法则的断裂之间,圣方济各会

创造了阿甘本力图阐释的“生命形式”。他们的生活并不建立在简单的礼拜和仪式之上,也不是通过禁欲和

克制物欲使得自身符合律法的规范,而是为了在律法之外创造一种属于独一性个体的生活。尽管值得深思

的是,大概也恰恰是由于方济各会没有在其共同体内部设立规则和法律要素,他们最终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

711

孙飞 超越例外状态:阿甘本论范例逻辑及生命形式

①
②
③

④
⑤

GiorgioAgamben TheComingCommunity 26 
GiorgioAgamben TheComingCommunity 42 
阿甘本认为方济各会的修行模式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它在法律范围之外确定了一种属于伦理的生活方式。我们知道,自尼采以来,许多思想

家试图以这样一种方式重新定义伦理学,使其不必依赖于超越的、非历史的范畴。现代伦理学的概念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由这些范畴决定,
首先就是法律的概念。在此,阿甘本与福柯一道,都认为伦理和法律之间的联系不是一个必要的永恒真理,而是一种可本地化且相对较新的

历史形态。基于自由实践的理由,福柯明确地提出了他自己的伦理概念,并将之作为司法模式的对立面。到了晚年,他也关注过宗教内部的

伦理问题,并且将自我关切及其生存技艺称之为“伦理”,从而进一步界定主体与真理的关系。关于晚年福柯及阿甘本的伦理思想之比较,可
参考:DanielSmith FoucaultonEthicsandSubjectivity CareoftheSelfandAestheticsofExistence  FoucaultStudies no 19 June
2015  135-150 
GiorgioAgamben TheSignatureofAllThings OnMethod 21 
GiorgioAgamben TheHighestPoverty MonasticRulesandForm-of-life 110-111 



教会。
最后,我们可以发现,阿甘本之所以基于范例逻辑来构造生命伦理,就是为了论证这样一点:共同形式完

全能够将共属于其中却又彼此各异的个体作为其本质上的构成要素。独一性生命不仅要与其自身的形式保

持相关,同时也要持留在与其他生命的形式关系中,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每一个共同体内让生命的独一性

显现出来。任何独一的生命是纯然自由的显现,他们仅仅通过形式而被决定,故而究其本质而言,个体生命

就是可能性的全体。在此,阿甘本基于一种全新的视角想象了个体与全体的联系,即个体基于其潜能就能够

实现共同体中全部的形式与规则。如果说伦理就是独一性个体的存在式样,那么生命的伦理经验也就被阿

甘本解释为“使自身的可能性成为实存”①。这样的“伦理”释义其实与生命的本质息息相关。在某种程度

上,生命就是以“存在-潜能”(Potentiality-for-being)为形式的实存。也正因此,潜能或者说生命的原初可

能性,只有在能否决定自身实现的前提下,才可以在共同形式的生活中获得本质上的自由。当然,从理论的

现实效果上来看,阿甘本的思考有其极端之处。因为对于政治社会来说,阿甘本的操作只是用类似于“齐物

论”的方法抹去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自然差异。当生命通过范例逻辑实现自身的形式之后,共同体的理念中

其实已经终结。
四 余论:由弥赛亚带来的救赎意象

依据独特的范例逻辑,阿甘本为他的读者演示了施米特的例外理论如何走向解体。他先从“主权者-例

外-法秩序”的关系中剖析出三者之间虚拟的接合,进而揭露存在于此种拓扑结构之外的其他可能的生存方

式。当他将主权者与例外状态之间的虚拟关系揭示出来之后,事实上,就呈现了一幅可供弥赛亚降临的救赎

场域。这一切的前提都建立在例外常态化的基础上,此时的主权者在将规范与失范、法律与例外相互绑定,
并一道确立了法律与生命的关系。按照阿甘本的说法,在那个秩序与失序相互生成的空间,就会有一种纯粹

的“法”出现在人类面前。这样的法则完全与生命相融合,并且将自身作为纯粹手段的行动,而与任何目的都

毫无联系。阿甘本用“生命形式”一词所表达出的正是这种不可能与法则相分离的生命。当主权者将例外设

置为常规操作之后,例外状态在另一极对应着弥赛亚降临的救赎场景,完成了的人类形象就如同无法状态中

的赤裸生命那样,其唯一的行动仅是对自身早已形式化的生命进行纯粹的展示。不同于在内在性中建构超

越知识的灵知主义主张,阿甘本的路线首先是将尘世中所有不完满的政治处境替换为主权悖论,然后在对例

外状态的超越中将之演化为一场向着弥赛亚降临的终末论运动。某种程度上,阿甘本最终设想的末日景象

无法达成普遍可接受的共识,因为显然弥赛亚救赎的叙事依旧处于一神论的影子里,这样的诉求并不会以

“无限制的容量去接纳最为丰富的可兼容的可能世界以及可能生活”②。但是,如果回到哲学历来的超越谱

系,阿甘本的确试图在例外理论的对立面构造一种能够实现生命之形式化的范例逻辑。这种允许生命本身

以艺术形式而存在的伦理秩序,向人们展示了例外状态中尚未被发掘的生存空间。

[责任编辑:帅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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